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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67(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 

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白俄罗斯：订正决议草案 
 
 

  不容许以秘密拘留和非法移送的做法侵犯人权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世界人权宣言》、
1
 两项国际人权公约

2
 

和其他适用的人权文书, 

 重申所有国家均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履行各国根据此领域各

项国际文书作出的国际承诺， 

 回顾《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3
 及其中关于各国必须确保打击恐怖主义

的任何措施都符合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权法、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所规定义务

的具体规定， 

 注意到欧洲委员会议会第 1507（2006）号决议和第 1754（2006）号建议，

以及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报告
4
 和其他相关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217 A(III)号决议。 

 
2
 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3
 第 60/1 号决议。 

 
4
 E/CN.4/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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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必须严格符合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和

相关国际公约和议定书, 

 重申所有国家都有责任依照国际难民法和国际人权法充分遵守不推回的义

务，在反恐斗争中需要充分合作，不给予恐怖分子安全庇护，以引渡或起诉的方

式将其绳之以法， 

 1. 表示严重关注： 

 (a) 采用秘密拘留做法侵犯人权的情况频频发生； 

 (b) 有的国家违背国际法，特别是人权法、人道主义法和难民法，参与秘密

拘留和非法移送人员； 

 (c) 非法拘留或移送剥夺了被拘留者的基本人权，包括按照国际人权文书规

定由依法设立的独立、公正的法院公正审判的权利，同时不为被拘留者提供最基

本的司法保护； 

 (d) 无限期秘密羁押被拘留者，不确保其基本的法律保障； 

 (e) 违反国际法，以民用飞机等运送被拘留者，利用民用机场或军用航空基

地作为移送被拘留者的平台； 

 (f) 被秘密拘留者遭受虐待、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 

 (g) 酷刑逼供，同时应记得秘密拘留可能助长施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且秘密拘留本身就可能构成一种形式的此类待遇； 

 2. 敦促会员国: 

 (a) 根据国际法，特别是两项国际人权公约
2
 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包括有

关人身自由和安全权利、对拘留提出抗辩的权利、行动和居所自由、在法律面前

的人格在任何地方均获得承认的权利以及免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免遭任意逮捕的规定，履行其义务； 

 (b) 取缔秘密拘留和非法在国家间移送被拘留者的做法，确保反恐措施完全

符合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权法、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遵循主要国际人权文书，

并以法治为基础； 

 (c) 确保任何人在会员国国家领土上或其有效控制的领土上都不被任意拘

留或秘密拘留； 

 (d) 确保不违反国际法秘密拘留或移送人权维护者； 

 (e) 终止被拘留者遭受虐待、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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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确保国家法律程序规定在采取反恐措施时杜绝侵犯人权行为的问责机

制； 

 (g) 确保主管当局迅速、公正地审查关于秘密拘留的指控，必要时毫不拖延

地进行彻底、公正的调查； 

 (h) 就与秘密拘留人员有关的所有问题，同人权理事会框架内的相关特别程

序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充分合作，尤其是允许接触被拘留者； 

 (i) 确保根据国际人权文书的规定，将参与秘密拘留或非法移送而侵犯人权

的人绳之以法； 

 3. 邀请主管人权机制在其报告中阐述秘密拘留和非法移送问题，并就防止

秘密拘留和非法移送的途径提出建议； 

 4. 请秘书长提请联合国系统相关人权机构和机制注意此决议。 

 

 

 

 


